海外KD零部件供货保障承诺书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公司注册地址：                               
本公司及公司所有人员严格遵守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以下简称福田汽车）对海外KD零部件供货保障的所有相关管理要求，并做出如下承诺：
1、按照福田汽车要求的时间、地点、订单数量、质量交货，并保证所有货物均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经双方确认的图纸、样件、数模或双方签订的技术合同要求，可以合法出售。
2、遵守福田汽车对货物包装、标识、储存、搬运的要求（含出口要求），包装利于运输、储存，包装标识与所装零部件实物、数量一致，一种零部件用同一包装，不混装不同零部件，包装标识符合要求，印刷清晰醒目。如外标识错误、包装破损，每项问题向福田汽车支付违约金2000元。
3、每批次KD订单上均带有零部件检验报告：包括出厂自检报告，新产品应提供零部件材质报告、性能试验报告等。零部件检验报告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及福田汽车下发的零部件检验标准，无缺项漏项，且跟实物状态一致，均加盖我公司检验专用章。否则，未附带自检报告或者实物状态与自检报告不符的，每批次向福田汽车支付违约金1000元。
4、如KD零部件发生产品设计和过程变更，按断点管理相关要求执行。根据断点时间及生产计划，严格控制旧零件库存并及时组织新零件生产。保证不擅自提供不符合断点管理的KD零部件。
5、提供的海外KD零部件由福田汽车统一出口，不向福田汽车的海外属地KD工厂直接出口。

6、若发生KD件索赔，第一时间按照福田汽车要求组织调配零部件，紧急通用件3天内完成交付，非紧急通用件10天内交付，分总成或非常规件（国内车型在3个月内未生产过）按照协商交货期执行。
7、以KD散件出口，福田汽车及其客户在验收货物发现的缺、漏、错、损和质量问题件或福田汽车客户在生产组装过程中发现的质量问题件，属我公司责任的，我公司负责免费及时补件并承担相关责任和损失（包含但不限于海运、空运费）。
8、在KD订单交付过程中（指从我公司送货开始到海外属地工厂开箱组装完毕全环节），发现因为我公司原因导致KD零部件缺、漏、错、损和质量问题件时，我公司同意按问题件在同一合同中该种零部件（或分总成）数量的占比情况，向福田公司支付违约金，造成的索赔另计。
	货值/问题件占比
	≤20%
	20%-50%
	≥50%
	说明

	≥10万
	1万元
	5万元
	10万元
	故障件数量占同一合同中该种零部件（或分总成）数量的20%及以上时，属重大及批量质量问题。

	＜10万
	1倍货值
不大于1万
	2倍货值
不大于5万
	3倍货值
不大于10万
	


9、以上问题首次发生的，按上述条款执行；一年之内，重复发生的违约金标准翻倍，连续发生三次及以上的，福田汽车有权暂停或取消我方该产品品类的国内外供货资格。 
我公司确认，本《海外KD零部件供货保障承诺书》加盖单位公章/合同专用章后生效，我公司完全认可并愿意遵守本《海外KD零部件供货保障承诺书》中的全部内容。
实际控制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承诺人（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